办理机动车驾驶人满分考试

一、有关规定
（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累积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12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15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违法行为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受为期7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科目一）的教育。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在一个记分周期内两次以上达到12分的，还应当接受驾驶技能（科目三）考试；接受驾驶技能考试的，按照本人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最高准驾车型考试。

（二）机动车驾驶人记分达到12分，拒不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的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其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

（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以下简称记分）制度，记分周期为12个月。对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达到12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该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2次以上达到12分的，除按规定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参加学习、接受考试外，还应当接受驾驶技能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接受驾驶技能考试的，按照本人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最高准驾车型考试。

（三）机动车驾驶人接受教育后，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二十日内对其进行科目一考试。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两次以上达到12分的，车辆管理所还应当在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十日内对其进行科目三考试。

二、办事所需资料
（一）机动车驾驶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接受教育考试的凭证；

三、办事流程程序
（一）流程：
车管所业务大厅受理岗（3号、4号、5号、6号、7号）办理

（二）程序：

1、受理岗审核机动车驾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接受教育的凭证。符合规定的，对一次达到满分的预约科目一考试，对两次以上达到满分的预约科目一和科目三考试，核发预约考试凭证。

2、考试岗按期进行科目一、科目三考试；考试前应当核实申请人，考试后应当在考试成绩表上记载考试成绩；考试合格的，应当由考试员和申请人共同在考试成绩表上签名；考试不合格的，告知申请人不合格原因，并可以当场补考一次。补考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教育后重新约考。

3、档案管理岗复核资料，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的信息。

4、档案管理岗清除记分分值。对本车辆管理所管辖区以外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打印《机动车驾驶人违法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并传真至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在《机动车驾驶人违法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上记载接收人和传真日期。

5、受理岗发还申请人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管理所收到违法行为地转来的《机动车驾驶人违法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后，在《机动车驾驶人违法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上记载接收人和接收日期，档案管理岗复核计算机信息，经业务领导岗审核后，清除记分分值。
